
   

   

   

   

银河金汇辰星 FOF 双周增利 1 号集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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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报告期间：2023 年 07 月 01 日- 2023 年 09 月 30 日 



一、基本信息  

资产管理计划名称：  银河金汇辰星 FOF 双周增利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时间：  2021-12-09  

管理人：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二、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表现  

   本期末  

期末资产净值(元)  285,483,187.22  

本期利润(元)  3,554,394.97  

份额净值(元)  1.0590  

份额累计净值(元)  1.0590  

   

三、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一)委托资产配置情况  

序号  资产类别  市 值 （元）  占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0.00 0.00 

   其中：股票  0.00 0.00 

2  固定收益投资  5,174,106.58 1.81  

3  基金  18,707,335.26   6.55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0.00 0.00  

6  信托投资  0.00 0.00 

7  银行存款  97,709.50 0.03  

8  其他资产  261,780,537.14 91.61 

9  资产合计  285,759,688.48  100.00  

其他资产在估值表中为银河金汇鼎安、保险资管计划等，均为金融产品，并已经在合同中约

定“投资于债券型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含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资

产管理子公司）固定收益类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比例不低于计划总资产的 80%”。请知悉。 

 

   

(二)委托资产投资前十名股票（按市值）明细  

无。 

   



(三)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债券（按市值）明细  

代码  名称  持仓数量(张)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资产净值比例

(%)  

143568 18 建材 12 20,000 2,080,073.97 0.73 

149294 20 穗交 02 20,000 2,068,051.51 0.72 

185007 21 恒健 03 10,000 1,025,981.10 0.36 

   

(四)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基金（按市值）明细  

代码  名称  持仓数量(份)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

资产净值比

例(%)  

970136 银河季季增利三个月持有债券 A 9,452,637.55 10,109,595.86 3.54 

970125 银河优选六个月持有期债券型 3,044,795.25  3,295,077.42  1.15 

005079 兴银鑫日享短债债券 A  2,098,904.83  2,300,819.47  0.81 

008108 国联安短债债券 A  1,933,571.88  2,000,666.82  0.70 

011008 国寿安保尊弘短债 A 932,382.10  1,000,352.76  0.35 

   

(五)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按市值）明细  

无。 

   

(六)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买入信托资产（按市值）明细  

无。 

   

(七)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资（按市值）明细  

无。 

   

(八)资产管理计划运用杠杆情况  

本产品的杠杆为 100.10% 

   



(九)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国债期货、股指期货交易的有关情况  

无。 

   

四、管理人报告  

(一)投资主办人简介情况  

 周磊蕾，北京大学硕士。2010年加入信达证券资产管理部，先后从事研究

员、投资助理、投资管理等工作。2015年加入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投资部，从事投资管理工作。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最近三年未被监管

机构采取重大行政监管措施、行政处罚。 

  张祖阁，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历，具有多年金融行业从业经验，

2015年 7月加入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获得基金从业资格，最近

三年未被监管机构采取重大行政监管措施及行政处罚。  

(二)投资策略回顾与展望  

今年下半年，债市运行的主线是经济的复苏程度和政策对冲力度。7 月主要

经济指标回落后，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明显加码，8 月以来主要经济指标明

显回暖。生产方面，采矿业和制造业增速反弹带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触底回升。

需求方面，消费和出口增速改善，投资增速降幅趋缓。物价方面，CPI 同比转正，

PPI 同比降幅收窄，经济通缩压力缓解。政策方面，货币政策持续发力，降息降

准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具体债市逻辑主要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1. 6 月降息后-8 月份超预期降息前：6 月份降息后市场止盈需求叠加市场对

稳增长政策的预期先上行后减弱，十年国债基本在 2.65 附近震荡，市场博弈的

属性加强。信用债走势基本跟随利率债走势，同时压缩信用利差。 

2. 8 月超预期降息-9 月末：8 月超预期降息后，十年国债快速下行至 2.55

的水平。8 月中下旬，市场开始出现调整，调整的逻辑是：8 月资金超预期紧→

短端快速回调、曲线熊平→8 月下旬房地产政策密集出台后，长端快速调整→市

场有一定的赎回和止盈压力→资产端下跌叠加负债端的担忧，市场加大调整至 9

月中旬。 

9 月中下旬，央行虽然进行降准操作提供流动性支持，但是由于一级发行量



大、汇率扰动、信贷投放等因素，跨季资金面依然偏紧，十年国债上行至 2.7 附

近，高于 MLF20bp。此轮调整，短端信用债调整最为明显，1 年隐含评级 AAA、

AA+、AA 城投债相对于今年最高点和最低点，回调幅度超过 50%。信用债回调

过后，估值性价比也更具吸引力。9 月中下旬，债市在基本面、政策面、资金面

三重压力下持续调整，引起市场担忧。展望四季度，我们认为整体债市风险可控，

当前短端利率和短端信用债已有配置价值。 

展望四季度投资运作，由于刺激经济的政策继续推出和落地，有推动经济环

比改善的可能，叠加历年四季度市场波动通常加大，产品负债端追求净值稳定和

绝对收益的属性，因此在产品操作上会相对中性，控制组合久期。在控制整体组

合回撤的同时，积极寻找更多确定性资产。短期来看，城投系统性风险担忧有所

降低，一揽子化债政策即将进入落地期，投资短久期城投类资产的固收产品具有

较高的配置价值。 

(三)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人严格执行公平交易制度，确保不同投资组合在研究、

交易、分配等各环节得到公平对待。  

(四)管理人履职报告  

在报告期内，本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

作管理规定》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计划说明书和合同的规定，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  

报告期内，本计划管理人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严格

执行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加强业务合规性

的定期监控与检查，落实各项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严格履行本计划合同规定。  

在报告期内，投资主办人按照合同规定的投资范围进行投资，投资范围和投

资比例符合产品说明书规定，无越权交易行为发生。  

(五)报告期内资管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无。 

   



五、托管人履职报告  

本报告期内，本托管人在对银河金汇辰星 FOF双周增利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的托管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资产管理合同

的有关规定，不存在任何损害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完全尽职尽

责地履行了托管人应尽的义务。 

  本报告期内，托管人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资产管

理合同和托管协议的规定，对本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的投资运作进行了必要的监

督，对资产净值的计算、份额参与与退出价格计算、以及费用开支等方面进行了

认真地复核，未发现本计划管理人存在损害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本报告期内，本托管人依法对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司编制和披

露的银河金汇辰 FOF 双周增利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指标、净

值表现、利润分配情况、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进行了核查，以上

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六、管理费、托管费、业绩报酬的计提基准、计提方式和支付方式  

(一)管理费  

   

计提基准  本集合计划的年固定管理费率为【0.2】%。  

计提方式  资产管理费每日计提。  

支付方式  按季支付  

   

   

(二)托管费  

   

计提基准  
本集合计划应给付托管人托管费, 按前一日的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本

集合计划的年托管费率为【0.02】%。 

计提方式  资产托管费每日计提。 

支付方式  按季支付 

   



(三)业绩报酬  

   

计提基准  本计划不计提业绩报酬。 

计提方式  本计划不计提业绩报酬。 

支付方式  本计划不计提业绩报酬。 

   

七、涉及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投资经理变更  

无。 

(二)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本产品无重大关联交易，其他关联交易如下： 

报告期内，本产品投资了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

金汇”）管理的若干集合产品，涉及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详见管理人已于 2023年

7月 10日、7月 14 日、7月 27日、7月 31日、8月 2日、8月 7日、8 月 18日、

8月 23日、8月 30 日、9月 4日、9月 12日于公司官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报告期内其他事项说明  

1、本报告期内，2023年 8月 30日发生合同变更，签署《银河金汇辰星 FOF

双周增利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补充协议》。 

  2、自 2023年 8月 11日起，公司总经理变更为王青女士。 

  3、自 2023年 8月 11日起，公司首席风险官变更为王东先生。 

  4、自 2023年 8月 31日起，公司合规总监变更为杨柳女士。 

   

八、声明  

郑重承诺报告所提供的内容、数据、报表、附件真实、准确、完整。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 10月 31日  


